


 



土地參考資訊檔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為建立土地參考資訊檔（以下簡稱參考檔），以利各級政府機關及

國營事業（以下簡稱資料提供機關）建置與土地或建物有關之資

訊，提供相關機關及社會大眾參考使用，並達到土地、建物資訊單

一窗口服務之功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所稱與土地或建物有關之資訊，指資料提供機關所提供非屬土地法

規定應登記事項之資訊。 

前項資訊之提供，不得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

八條規定，並由資料提供機關於提供時表明之。 

三、依本要點建立之土地或建物資訊，應註明非屬土地法規定應登記之

事項，僅供參考；其與資料提供機關管有之資料不同時，以資料提

供機關之資料為準。 

四、資料提供機關得檢附申請書(如格式一)，逕向土地或建物所在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申請登錄參考檔。 

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申請後，應檢視資料提供機關選用之土地

參考事項類別代碼，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資料提供機關選用之現有土地參考事項類別與申請登錄內容性

質相符者，應將土地參考事項類別代碼通知資料提供機關。 

(二)資料提供機關選用之現有土地參考事項類別與申請登錄內容性

質不符者，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逕行選用適當之現有土地參

考事項類別代碼，將土地參考事項類別代碼通知資料提供機

關。無適當之現有土地參考事項類別者，直轄市、縣(市)政府

應向內政部申請增訂土地參考事項類別代碼後，將土地參考事

項類別代碼通知資料提供機關。 

內政部得配合政策需要，主動增訂土地參考事項類別代碼。 

內政部依第二項第二款及前項規定增訂土地參考事項類別代碼時，

應通知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五、資料提供機關接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通知土地參考事項類別代碼

後，應將土地或建物資訊依參考檔建檔格式(如格式二)以地政事務

所為單元建檔並以電信網路完成傳輸後，備文檢附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通知文件影本及異動序號，請土地或建物所在地政事務所轉入

參考檔資料庫。 

六、參考檔經建置完成後，其參考事項內容有新增、變更或刪除之必要

時，應由原資料提供機關以地政事務所為單元製作更新資料（包含

前次所送資料未異動部分及本次異動部分）並以電信網路完成傳輸

後，備文檢附異動序號請土地或建物所在地政事務所辦理更新。 

七、參考檔之主鍵值由直轄市或縣（市）、鄉（鎮、市、區）、段（小

段）及地（建）號組成。 

主鍵値因土地或建物分割、合併而發生異動時，土地參考資訊檔電

腦作業系統自動將原參考事項複製轉載於新增或合併後之地（建）

號內，地政事務所並應即以公文或電子郵件檢具異動通知書通知原

資料提供機關查對後辦理更新。 

辦理土地重劃、區段徵收或地籍圖重測等原因實施地籍整理，致原

有地（建）號及相關土地位置發生變動時，土地參考資訊檔電腦作

業系統自動將原參考檔資料予以刪除，地政事務所並應即以公文或

電子郵件檢具異動通知書通知原資料提供機關查對後重新建立。 

八、參考檔應載明資料提供機關名稱、查詢電話等資料。 

土地或建物權利人或利害關係人對參考檔內容有疑義或因涉個人資

料保護法或政府資訊公開法而生爭議者，應由資料提供機關負責處

理。 

九、各級政府機關或民眾得填具申請書向地政事務所或於電信網路上申

請閱覽或列印參考檔中之土地或建物參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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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一            

土地參考資訊檔登錄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參考事項類別： 代碼 

 

(建議新增參考事項類
別者，此欄免填) 

參考事項資訊鍵值：□地號 □建號  

土地(建物)所在直轄市或縣(市)： 

法令依據： 

登錄內容概述： 

現行公開方式： 

資料異動周期：□定期   ______________（請填寫異動周期） 

              □不定期 

備註 

本機關申請登錄於土地參考資訊檔(以下簡稱參考檔)之公示資料，確無違
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規定，土地(建物)權利人或利害
關係人對參考檔內容有疑義或因涉個人資料保護法或政府資訊公開法而生爭
議者，由本機關負責處理。 

資料提供機關： 
機關 

OID 

 

機關地址：（   ） 

聯絡人姓名： 電話：（ ） 

電子信箱： 傳真：（ ） 

填表人 科(組)長 業務主管 機關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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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一、「參考事項類別」及「代碼」欄：依申請登錄參考檔內容之性質，選

用性質相類之現有土地參考事項類別及其代碼。無適當之現有類別

者，請填寫建議新增之類別名稱，至代碼部分則免予填寫。 

二、現有土地參考事項類別代碼表，請於內政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站

(https://www.land.moi.gov.tw)查詢。 

三、「參考事項資訊鍵值」欄：申請登錄參考檔之參考事項資料內容係與

土地有關之事項，請勾選地號；係與建物有關之事項，請勾選建號；

如與土地及建物均有關，請二者均勾選。 

四、「土地(建物)所在直轄市或縣(市)」欄：填寫申請登錄參考檔之參考

事項資料所在土地或建物之直轄市或縣(市)別。 

五、「法令依據」欄位：填寫擬登錄之參考事項資料得予公示之法令依據，

如無法令依據，請填「無」。 

六、「登錄內容概述」欄：摘要敘明擬登錄於參考檔資料庫之參考事項資

料內容。 

七、「現行公開方式」欄：就申請登錄參考檔之參考事項資料，說明其現

行採取之公開方式。 

八、「資料異動周期」欄：勾選申請登錄參考檔之參考事項資料異動周期，

如為定期異動，請填寫異動周期。 

九、「備註」欄：資料提供機關應表明所提供之土地(建物)資料未違反個

人資料保護法及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之規定，並注意土地(建物)

權利人或利害關係人對參考檔內容有疑義或因涉個人資料保護法或

政府資訊公開法而生爭議者，應由資料提供機關負責處理。 

十、「資料提供機關」欄：填寫申請登錄參考檔（即參考檔資料來源）之

機關名稱。 

十一、「機關 OID」欄：填寫資料提供機關 OID，其代碼請參照數位發展

部所編訂之物件識別碼填寫，如不確定貴機關/單位物件識別碼，

請 至 OID 物 件 識 別 碼 中 心 網 站

（https://oid.nat.gov.tw/OIDWeb/）查詢。 

十二、「機關地址、聯絡人姓名、電話、電子信箱、傳真」欄：填寫資料

提供機關之地址、聯絡人姓名、電話號碼、電子信箱、傳真號碼。 

十三、申請表請逐級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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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二      

土地參考資訊檔建檔格式(資料集) 

資料項編號 資料名稱 
資料 

說   明 
屬性 位數 

RA01 直轄市或縣(市) 文數字 1 代碼 

RA02 鄉（鎮/市/區） 整數 2 代碼 

RA03 段（小段）號 整數 4 代碼 

RA04 地號母號 整數 4  

RA05 地號子號 整數 4  

RA06 建號母號 整數 5  

RA07 建號子號 整數 3  

RA08 參考事項類別 文數字 2 代碼 

RA09 參考事項內容 文數字 2,000  

RA10 原因發生日期(年) 整數 3  

RA11 原因發生日期(月) 整數 2  

RA12 原因發生日期(日) 整數 2  

RA13 資料提供機關(單位) 文數字 30 OID 

RA14 查詢電話 文數字 20  

RA15 電子信箱帳號 文數字 30  

RA16 地政事務所所別 文數字 2 代碼 

RA17 公文收文號 文數字 80 指土地參考資訊檔資

料轉入土地參考資訊

檔電腦作業系統資料

RA18 建檔日期（年） 整數 3 

RA19 建檔日期（月） 整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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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20 建檔日期（日） 整數 2 

庫之公文收文字號及

日期，資料提供機關建

檔時無須填載，由程式

自動填記。 

附註： 

一、為求鍵入標的資料之正確性，有關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及段

(小段 )代碼，在建檔前請先於內政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站

(https://www.land.moi.gov.tw)查詢或逕向土地(建物)所在地政事務

所洽詢。 

二、資料各欄位間應以半形逗號分隔，不同資料錄應換行登錄。 

三、各欄位資料不可用雙引號包裹，且每一欄資料內不可有半形逗號，應用

全形逗號。 

四、參考事項內容不得為空值。 

五、OID 請參照數位發展部所管「政府機關唯一識別代碼（OID）」（如內政部：

2.16.886.101.20003.20001 ， 農 業 部 農 田水 利署 宜 蘭 管 理 處 ：

2.16.886.101.20003.20064.20015.20001 ， 嘉 義 縣 ：

2.16.886.101.90013 ， 嘉 義 縣 政 府 地 政 處 ：

2.16.886.101.90013.20002.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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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參考資訊檔作業要點修正總說明 
土地參考資訊檔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於九十六年六月二十

一日訂定，並自同年七月十一日生效，曾於九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修正

一次。茲考量國營事業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第三條、第四條規定，係以發

展國家資本，促進經濟建設，便利人民生活為目的，依企業方式經營之

事業，其於執行業務時，亦可能產生土地或建物相關資訊需公示予社會

大眾參考使用；另為簡化行政程序，及配合土地參考資訊檔電腦作業系

統升級優化，爰修正本要點，以符實務作業需求，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擴大本要點適用對象之範圍，將國營事業納為資料提供機關。（修

正規定第一點） 

二、簡化資料提供機關申請登錄土地參考資訊檔之程序，及其提供土

地、建物資訊或新增、變更或刪除參考事項內容時之傳輸方式及

應附文件。（修正規定第四點、第五點、第六點） 

三、定明內政部得主動增訂土地參考事項類別代碼之情形。（修正規

定第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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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參考資訊檔作業要點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為建立土地參考資訊

檔（以下簡稱參考

檔），以利各級政府機

關及國營事業（以下簡

稱資料提供機關）建置

與土地或建物有關之

資訊，提供相關機關及

社會大眾參考使用，並

達到土地、建物資訊單

一窗口服務之功能，特

訂定本要點。 

 

 

一、為建立土地參考資訊

檔（以下簡稱參考

檔），以利各級政府機

關建置與土地或建物

有關之資訊，提供相關

機關及社會大眾參考

使用，並達到土地、建

物資訊單一窗口服務

之功能，特訂定本要

點。 

鑑於國營事業依國營事業

管理法第三條、第四條規

定，係以發展國家資本，

促進經濟建設，便利人民

生活為目的，依企業方式

經營之事業。其於執行業

務時，亦可能產生與土地

或建物相關且應公示予社

會大眾參考使用之資訊，

例如土地或建物之臨時使

用或特定用途限制等，為

使其亦得利用土地參考資

訊檔電腦作業系統（以下

簡稱本系統）公示相關資

訊，爰修正增列國營事業

為資料提供機關。 

二、所稱與土地或建物有

關之資訊，指資料提供

機關所提供非屬土地

法規定應登記事項之

資訊。 

前項資訊之提供，不得

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

及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十八條規定，並由資料

提供機關於提供時表

明之。 

二、所稱與土地或建物有

關之資訊，指各級政府

機關所提供非屬土地

法規定應登記事項之

資訊。 

前項資訊之提供，不得

違反電腦處理個人資

料保護法及政府資訊

公開法第十八條規

定，並由資料提供機關

於提供時表明之。 

一、配合第一點增列國營

事業為資料提供機

關，爰第一項酌作文

字修正。 

二、因電腦處理個人資料

保護法於九十九年五

月二十六日修正名稱

為個人資料保護法，

爰第二項配合酌作文

字修正。 

三、依本要點建立之土地

或建物資訊，應註明非

屬土地法規定應登記

之事項，僅供參考；其

與資料提供機關管有

之資料不同時，以資料

提供機關之資料為準。 

三、依本要點建立之土地

或建物資訊，應註明非

屬土地法規定應登記

之事項，僅供參考；其

與資料提供機關管有

之資料不同時，以資料

提供機關之資料為準。 

本點未修正。 

四、資料提供機關得檢附 四、資料提供機關申請登 一、為簡化行政程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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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書(如格式一)，

逕向土地或建物所在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申請登錄參考檔。 

直轄市、縣(市)政府

受理申請後，應檢視

資料提供機關選用之

土地參考事項類別代

碼，並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資料提供機關

選用之現有土

地參考事項類

別與申請登錄

內容性質相符

者，應將土地參

考事項類別代

碼通知資料提

供機關。 

(二)資料提供機關

選用之現有土

地參考事項類

別與申請登錄

內容性質不符

者，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逕

行選用適當之

現有土地參考

事 項 類 別 代

碼，將土地參考

事項類別代碼

通知資料提供

機關。無適當之

現有土地參考

事項類別者，直

轄市、縣(市)

政府應向內政

部申請增訂土

錄參考檔，應檢附申

請書(如格式一)，依

下列程序辦理： 

(一)資料提供機關

為中央部會、直

轄市或縣（市）

政府者，逕向土

地或建物所在

直 轄 市 或 縣

(市)政府申請

登錄。 

(二)資料提供機關

為中央各部會

所屬機關者，由

其上級機關核

轉土地或建物

所在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申

請登錄。 

(三)資料提供機關

為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所屬

機關及鄉（鎮、

市、區）公所

者，逕向土地或

建物所在直轄

市或縣(市)政

府申請登錄。 

直轄市、縣(市)政府

受理申請後，應檢視

資料提供機關選用之

土地參考事項類別代

碼，並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資料提供機關

選用之現有土

地參考事項類

別與申請登錄

升行政效率，爰刪除

第一項第二款核轉申

請登錄之規定，且將

各款逕向土地或建物

所在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申請登錄之規定

予以整併，並酌作文

字修正。 

二、為因應國家推行政策

時，或有公示與土地

或建物相關資訊之需

要，爰增訂第三項規

定。 

三、配合第三項之增訂，

現行第三項遞移為第

四項，並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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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參考事項類

別代碼後，將土

地參考事項類

別代碼通知資

料提供機關。 

內政部得配合政策需

要，主動增訂土地參

考事項類別代碼。 

內政部依第二項第二

款及前項規定增訂土

地參考事項類別代碼

時，應通知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 

內容性質相符

者，應將土地參

考事項類別代

碼通知資料提

供機關。 

(二)資料提供機關

選用之現有土

地參考事項類

別與申請登錄

內容性質不符

者，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逕

行選用適當之

現有土地參考

事 項 類 別 代

碼，將土地參考

事項類別代碼

通知資料提供

機關。無適當之

現有土地參考

事項類別者，直

轄市、縣(市)

政府應向內政

部申請增訂土

地參考事項類

別代碼後，將土

地參考事項類

別代碼通知資

料提供機關。 

內政部依前項第二款

規定增訂土地參考事

項類別代碼時，應通

知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 

五、資料提供機關接到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通

知土地參考事項類別

代碼後，應將土地或

五、資料提供機關接到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通

知土地參考事項類別

代碼後，應將土地或

考量現行資料提供機關已

得利用本系統建置土地參

考資訊，故其通知地政事

務所將建置完畢之檔案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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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資訊依參考檔建

檔格式(如格式二)以

地政事務所為單元建

檔並以電信網路完成

傳輸後，備文檢附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通

知文件影本及異動序

號，請土地或建物所

在地政事務所轉入參

考檔資料庫。 

建物資訊按照參考檔

建檔格式(如格式二) 

以地政事務所為單元

完成建檔後，備文以

磁性媒體或電信網路

傳輸方式，並檢附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通

知文件影本，送請土

地或建物所在地政事

務所轉入參考檔資料

庫。 

入資料庫時，已無須提供

磁性媒體做為實體附件，

僅需提供其建檔完畢後之

異動序號即可，爰酌作文

字修正。 

六、參考檔經建置完成

後，其參考事項內容

有新增、變更或刪除

之必要時，應由原資

料提供機關以地政事

務所為單元製作更新

資料（包含前次所送

資料未異動部分及本

次異動部分）並以電

信網路完成傳輸後，

備文檢附異動序號請

土地或建物所在地政

事務所辦理更新。 

六、參考檔經建置完成

後，其參考事項內容

有新增、變更或刪除

之必要時，應由原資

料提供機關備文檢具

以地政事務所為單元

之更新資料（包含前

次所送資料未異動部

分 及 本 次 異 動 部

分），以磁性媒體或

電信網路傳輸方式送

請土地或建物所在地

政事務所辦理更新。 

修正理由同第五點說明。 

七、參考檔之主鍵值由直

轄市或縣（市）、鄉

（鎮、市、區）、段

（小段）及地（建）

號組成。 

主鍵値因土地或建物

分割、合併而發生異

動時，土地參考資訊

檔電腦作業系統自動

將原參考事項複製轉

載於新增或合併後之

地（建）號內，地政

事務所並應即以公文

或電子郵件檢具異動

七、參考檔之主鍵值由直

轄市或縣（市）、鄉

（鎮、市、區）、段

（小段）及地（建）

號組成。 

主鍵値因土地或建物

分割、合併而發生異

動時，土地參考資訊

檔電腦作業系統自動

將原參考事項複製轉

載於新增或合併後之

地（建）號內，地政

事務所並應即以公文

或電子郵件檢具異動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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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書通知原資料提

供機關查對後辦理更

新。 

辦理土地重劃、區段

徵收或地籍圖重測等

原因實施地籍整理，

致原有地（建）號及

相關土地位置發生變

動時，土地參考資訊

檔電腦作業系統自動

將原參考檔資料予以

刪除，地政事務所並

應即以公文或電子郵

件檢具異動通知書通

知原資料提供機關查

對後重新建立。 

通知書通知原資料提

供機關查對後辦理更

新。 

辦理土地重劃、區段

徵收或地籍圖重測等

原因實施地籍整理，

致原有地（建）號及

相關土地位置發生變

動時，土地參考資訊

檔電腦作業系統自動

將原參考檔資料予以

刪除，地政事務所並

應即以公文或電子郵

件檢具異動通知書通

知原資料提供機關查

對後重新建立。 

八、參考檔應載明資料提

供機關名稱、查詢電

話等資料。 

土地或建物權利人或

利害關係人對參考檔

內容有疑義或因涉個

人資料保護法或政府

資訊公開法而生爭議

者，應由資料提供機

關負責處理。 

八、參考檔應載明資料提

供機關名稱、查詢電

話等資料。 

土地或建物權利人或

利害關係人對參考檔

內容有疑義或因涉電

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

法或政府資訊公開法

而生爭議者，應由資

料提供機關負責處

理。 

修正理由同第二點說明

二。 

九、各級政府機關或民眾

得填具申請書向地政

事務所或於電信網路

上申請閱覽或列印參

考檔中之土地或建物

參考資訊。 

九、各級政府機關或民眾

得填具申請書向地政

事務所或於電信網路

上申請閱覽或列印參

考檔中之土地或建物

參考資訊。 

本點未修正。 

 


